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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kml.samr.gov.cn/nsjg/djzcj/202101/t20210111_325107.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通知 

市监注发〔202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进一步做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下称统一代码)管理，规范指导和系统提升市场主体统

一代码赋码工作，确保统一代码覆盖全面、应用稳定、终身唯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

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统一代码与各类机构代码并存过渡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过渡期后，原组织机构代码证停止使用，改为使用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 

  二、对于目前尚未进行统一代码赋码的历史存续市场主体，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查遗补

漏，确保市场主体与统一代码“一一对应、不重不漏”，历史存续市场主体(包括注吊销等各

类状态)统一代码赋码 100%全覆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市场主体在办理变更登记等业务

时，不论是否领取过组织机构代码证，全部按统一的赋码规则确定市场主体的统一代码，原

组织机构代码停用。总局将汇总通报各地统一代码覆盖情况。 

  三、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市场主体数据库建设，加大

政策宣传和引导力度，加强与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强化统一代码在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唯

一身份标识功能，推动统一代码登记管理向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领域全面覆盖，做好市场

主体信息归集、历史溯源、数据治理、共享应用等方面工作。 

  四、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提升信息化水平统一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

通知》(市监注〔2020〕85 号)，2021 年底前，全国要统一通过总局应用服务接口进行统一代

码赋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向总局报备区域内各级登记机关，加快做好相关系统程序对

接改造准备工作。 

  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换发工作继续执行原政策，旧版营业执照仍然有效。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4 日    

 


